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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3）

二 零 零 七 年 財 政 年 度 第 一 季 度
未 經 審 核 業 績 公 佈

未經審核業績

新確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六年之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附註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03,000 389,797

銷售成本 (375,274) (381,309)

毛利 27,726 8,488

其他收入 1,535 25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231) (13,916)

行政費用 (8,490) (13,301)

攤銷無形資產 (5,100) (6,900)

財務成本 (4,785) (6,07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55 (31,451)

所得稅開支 － －

本期間溢利（虧損） 2 655 (31,451)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655 (31,451)

　少數股東 － －

655 (31,451)

每股盈利（虧損） 3

　－基本 0.12港仙 (9.24港仙)

　－攤薄 0.12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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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綜合財務資料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相同。

2. 本期間溢利（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虧損）已扣除

　（計入）下列各項：

產品開發支出，包括下文所述

　之資本化員工成本 2,364 20,459

減：資本化金額 － (17,302)

2,364 3,157

董事酬金 1,388 3,115

其他員工成本 7,567 14,011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8,955 17,126

減：產品開發支出之

　　資本化金額 － (4,550)

於綜合收益表扣除之僱員

　福利開支總額 8,955 12,576

存貨成本確認為支出 375,274 381,309

折舊 6,661 4,636

3.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655 (31,451)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57,706,648 340,464,901

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686,755 不適用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58,393,403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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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營公司

本集團已於應佔深圳托普國威電子有限公司（「國威」）之累計虧損相等於國威之投資成本時，終止計入其應

佔國威之業績。除非本集團應佔國威之該等溢利相等於未確認之應佔虧損，否則本集團不會計入其應佔國

威之任何未來溢利。於回顧期間，國威錄得虧損約308,000港元。

業績回顧

本公司於本季度之銷售價值較去年同季度增長3.4%。由於最新二零零六年經審核業績公佈所

述之成本控制措施，以及集中於毛利較高之產品，本集團於本季度錄得少量溢利，較去年虧

損31,500,000港元已屬大幅改善。此為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以來首次呈報之溢利。

本集團早前宣佈之成本控制計劃涉及削減本集團之僱員人數、集中於原料成本及達致更高

之生產效能。毛利率由約2.2%改善至6.9%。銷售及分銷開支、行政費用及財務成本均大幅

減少。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為17,200,000港元，而二零零六年同期則為虧

損13,800,000港元。

展望二零零七年，本公司將繼續集中於毛利較高產品之新業務機會，尤其是於互聯網語音

科技(VoIP)、數碼無線電話 (DECT)、視像電話及Wifi分類之業務機會。於首季度，備有

VoIP協定技術之無線電話之銷售繼續強勁，該等產品之訂單於第二季度十分理想。本公司

現正與歐洲及美洲多家電訊公司磋商此產品類別，相信該等產品於二零零七年全年度將具

有增長動力。

為貫徹向股東提供更多資料，本公司決定改為每季公佈未經審核業績。與此同時，本公司

謹請股東注意，季度表現將反映銷售及業務水平之季節性及波動，而該等因素未必於半年

度業績內明顯出現。儘管如此，本集團相信，股東可因額外資料而得益。

承董事會命

新確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區沛達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包括區沛達、Malcolm Stephen Jacobs-Paton、梁錫光、麥致賁及
張志偉（執行董事），以及賈元平、Edward Hungerford Milward-Oliver 及陳石麟（獨立非執
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